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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姓名
	
	学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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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专业
	

	申请缓考
课程
	序号
	课程名称
	任课老师签字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申请缓考
事由
	（另附相关材料）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请人签字：     
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导师审核意见
	

导师签字：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学院审核
意见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管领导签字（学院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研究生处
意见
	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研究生处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填写说明：
①研究生必须在考试前提前1周办理缓考申请手续，逾期不予补办。 
②此表一式三份，研究生本人、学院、研究生处各一份。  
③缓考者参加下一学年对应课程的考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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